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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标准物质采购（第二批）项目
供应商须知
一、 项目情况
结合我中心实验分析需要，统一采购一批标准物质（详见附件1），采购预算为95766.00元，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
二、 项目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投标时必须提供，原件备查)、相对应售卖资质（具备履行本合同所必需的合法主体资格及供应本项目标准物质研制单位的相应的资格、资质和能力等文件）、信用声明函（需项目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详见附件3）、报价人参加本项目无串通行为的承诺函（需项目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详见附件4）、我中心廉政告知函（需项目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详见附件5），以上材料在投标时必须提供。
（二）供应商供货要求
1.供应商发货前需向我中心提供标准物质出库详单，双方应在发货前核对发货内容，未经我中心同意，不得私自发货。所有标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出库详单相符。标物外观清洁，标签字体清晰。国外品牌标物外包装上须标识中文名称和批号。标物每一支（瓶）提供一张证书。
2.供应商必须保证按照标物证书有关要求进行包装、保存并运输至合同交货地点，否则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我中心损失。供应商提供的标物必须原装、全新、为该标物在该品牌的最新生产批号，其证书上的标准号、出厂批号与外包装一致并可溯源，同时满足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及规范，并符合我中心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所有标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出库详单相符。标物外观清洁，标签字体清晰。国外品牌标物外包装上须标识中文名称和批号。标物每一支（瓶）提供一张证书。我中心根据采购需求及采购合同的技术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验收，符合采购合同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3.供货时如有以下情况，应在供货前与采购方确认后，方可供货：
（1）标准物质需要更换品牌时；
（2）拟购买的标准物质浓度缺货时；
（3）标准物质名称、品牌和国标不符合时；
（4）标准物质有效期达不到要求时；
（5）需求清单有调整时；
（6）采购数量≧2支的，标准物质有多种不同浓度的，需提供多种浓度梯度供我中心选择；
（7）已标明货号，如无货或有最新出厂生产标号或剩余保质期小于6个月的；
（8）未标明货号的。
5.合同中货物标的，我中心有紧急标准物质须要求供应时，供应商应积极组织货源，并保质保量的按要求限时供货。
6.合同一经签订，即按合同价格执行，不考虑市场价格波动因素。
7.供货时间要求：2025年6月20日前供货完全，特殊情况除外，如延迟供货应提前书面告知并征得我中心同意后，方可再按双方协商约定时间进行供货。
（三）标准物质验收
1.验收按采购需求、采购合同、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标物质控要求符合采购方需求的质量控制标准或有效试验判断标准要求。
2.对于相关标物，若不能在收到标物时进行验收的，我中心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质量问题的，供应商需在7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换货。
3.标准物质以到货验收最终信息为准。
（四）质量保证期限和售后服务
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标物剩余有效期不少于标物总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有机类标物剩余有效期不少于10个月（供货前已获我中心确认同意的除外）。3个月内因质量问题须包换。如有在质量保证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内发生非因我中心正常使用造成的质量问题的，供应商应在收到更换货物的有关通知后 7 天内予以更换。质保期内全部服务费和更换货物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五）其它
1.本项目采购标物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的要求。
2.标物如为进口的，供货时需提供生产厂家或代理商针对本次项目的授权书（代理商的还需提供提供厂家授权）、供货证明、售后服务承诺书复印件及质量检测报告复印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5年4月28日

